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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矿用产品 

安全标志申请书 
 

 
 

 申 请 单 位： (盖章) 

 

 

 填 报 日 期：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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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

单 位 名 称  

单 位 地 址  

单 位 负 责 人  

技 术 负 责 人  

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名称及编号  

注 册 资 金  

网    址  

电 子 邮 箱  

曾出口中国 

的主要产品 

及主要用户 

 

取得其它国家认证

情况 
 

委托联系单位名称  

委托联

系人 

姓 名  电

话

固话： 

电子邮件  手机： 

通讯地址  邮编  

备 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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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Ⅱ 

申请单位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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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Ⅲ 

申报产品登记表 

产品名称   

型   号  

 

 

 

 

主要技术 

指  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执行标准 

 

 

 

申请类型 □有效期  □批次 

本批数量 
 

使用地点 
 

 备  注  

 

注：申请批次证书需填写批次数量及使用地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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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申报材料一览表 

申请产品名称、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请

书及 

说明

文件

等 

文件名称 数量 备注 

申请书   

合法经营证件（复印件）   

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  

自评价报告   

授权书   

代理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  

一致性（或差异性）说明   

产品照片   

7 

 

 

 

 

产品

技术

文件 

技术文件内容 名称型号 数量 备注 

产品标准（或技术条件）    

产品总图及组成框图（包

括电气原理图） 

   

主要元部件明细表    

 

 

主要元部件图纸 
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产品使用说明书    

 

 

国外认证证书、报告 

   

   

   

注：以上文件须经制造商签章并提供中译本（图纸可采用在原图上加注中文的方

式），技术参数应采用国际单位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制造商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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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
产品名称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配套主要防爆电气产品、元部件明细表 

序号 名称 型号 制造商/国别 防爆型式 
认证证书（或 MA
编号） 

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制造商盖章） 

备注：1、该表填写配套防爆电气产品及组件（如防爆外壳、本安单元、电池等）； 

2、配套防爆电气已取得有效期安全标志的，填写 MA 编号，不另提供产品技术文件； 

3、主要元部件与取得过批次证产品相同并通过技术审查的，在备注栏中注明，可不另提供产品技术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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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 

产品名称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机械元部件、材料明细表 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材料 制造商/国

别 

认证证书（或 MA
编号） 

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制造商盖章） 

该表填写：1、产品配套的阻燃（抗静电）非金属制品（如液压软管、电缆等）； 

2、产品的非金属外壳、轻合金外壳零件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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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压力容器（规格型号中填写容积和额定压力）； 

4、属安全标志管理的其他机械零部件（如钢丝绳、输送机的减速器、偶合器、接链环、圆环链等）。



 

 

表Ⅳ         

申请单位承诺 
 

（一）遵守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相关规定； 

（二）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在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备案； 

（三）接受并积极配合技术审查、现场评审、产品检验等工作, 接受有关矿用产品

安全标志的监督检查； 

（四）保证产品执行的标准即为在安全标志中心备案的技术文件； 

（五）保证产品质量合格； 

（六）按规定使用安全标志标识； 

（七）接受违反安全标志规定的相关处罚及承担法律责任； 

（八）承担申办及监督管理的相关费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造商签章： 

 

 

 

 
 


